
退运货物报关操作指南

产品名称 退运货物报关操作指南

公司名称 万享进贸通供应链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价格 500.00/件

规格参数 服务:进出口报关物流公司
服务口岸:全国口岸
行业经验:20年，本人11年，谢谢

公司地址 张杨路3611号金桥国际商业广场6座8层

联系电话 021-61641030 13167216306

产品详情

一般退运货物办理指南（监管代码4561）货物退运中，除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之外，还有在办理完海关
手续后因各种原因需要退运出进境的货物，这些货物属于一般退运货物，监管方式为退运货物（监管代
码“4561”）。

 退运货物适用范围

退运货物是指原进出口货物因残损、缺少、品质不良、规格不符、延误交货或其他原因退运出进境的货
物。该监管方式适用于以下监管方式进出口货物退运出进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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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注意：本监管方式不适用于以下情形：

01货物进境后、放行结关前退运的货物

→ 直接退运（4500）

02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退运

→来料料件退换（0300）

→进料料件退换（0700）

→来料成品退换（4400）

→进料成品退换（4600）

03加工贸易设备退运→加工设备退运（0466）

04租赁不满一年（1500）注：租赁期不满一年的进出口货物监管方式为“租赁不满一年”，其租赁期满
后退运出境的货物监管方式仍为“租赁不满一年”（1500）

05免税品（1741）退运出境→其他（9900）

06出口加工区进设备退运出境→区内设备退运（5361）

07进出口无代价抵偿货物，被更换的原进口货物退运出境→其他（9900）

退运货物征税相关管理规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》，退运货物在满足相关条件后，可申请免税或退
税。

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

01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（需出具有资质的商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残损、短少、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的检
验证明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）；



02进/出口货物自进/出口放行之日起1年内；

03原状退货复运出/进境。

对复运出境的原进口货物不予征收出口关税，若原进口货物已缴纳税款，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
年内，可以向海关申请退税。

 

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请退税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01原进口报关单、税款缴款书、发票；

02货物复运出境的出口报关单；

03《退税申请书》；

04收发货人双方签订的退运协议。

对复运进境的原出口货物不予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，若原出口货物已缴纳出口关税，并
已重新缴纳因出口而退货的国内环节有关税收的，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内，可以向海关申请
退税。

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请退税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

01原出口报关单、税款缴款书、发票；

02货物复运进境的进口报关单；

03《退税申请书》；

04收发货人双方签订的退运协议；

05税务机关出具的《出口货物退运已征增值税、消费税未抵扣证明》。

 

            退运货物审证相关管理规定

》退运货物不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、国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，涉及国
际安全、公共道德、动植物检疫、知识产权和文物保护等限制措施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；

》退运进口货物可以签发进口付汇报关单证明联；

》退运出口货物不得签发退税报关单证明联。

退运货物办理所需资料

01退运申请及有关情况说明；

02收发货人双方签订的退运协议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

03货物的原报关单正本、报关委托书，以及合同、装箱单、发票、载货清单等全套相关单证；

04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退运的，应当提交有资质的检验鉴定机构出具的原进、出口货物品质不良或者规
格不符的检验证明书或者其他有关证明文件；

05其他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单证。

-------温馨提示-------

根据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《关于因xinguan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出口退运货物税收规定的
公告》（2020年第41号），对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申报出口，因xinguan肺炎疫情不可抗力
原因，自出口之日起1年内原状复运进境的货物，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；出口时已
征收出口关税的，退还出口关税。

提醒:涉及相关业务的进口收货人，应在2021年6月30日前向海关提交退运原因书面说明及税务机关出具的
相关证明材料，办理退税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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